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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

及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2025 年度执行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蒙电”、“上市公司”或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

持续督导》等有关法规的要求，对华能蒙电 2025 年度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风险

控制措施执行情况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金融服务协议条款的完备性

（一）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内容

2022年 12月，公司与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能财务公

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以监管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控制的其他主体与

华能财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运作，该协议有效期为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协议签署方

甲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主要服务内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在华能财务公司开立账户，华能财务

公司向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提供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委托

贷款、票据承兑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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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限额

（1）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35亿元或等值外币；

（2）每日最高信贷业务余额预计不超过 3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包括贷

款、票据承兑及其他信贷业务；

（3）每年度票据贴现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4）每年度金融服务费用总额不超过 600万元，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

票据承兑等其他金融服务的手续费。

4、定价政策

（1）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制的其他主体在华能财务公司办理金融服

务业务时，华能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制的其他主体提供的条件

应是按照正常商业条款提供的条件。

（2）存款方面，华能财务公司提供的存款条件应不低于“五大”国有商业

银行同类型存款利率。

（3）贷款及票据贴现方面，华能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制

的其他主体提供的条件应以 LPR为基础利率，在同等业务条件下， 不高于“五

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档次贷款或票据贴现利率。

（4）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票据承兑等其他金融

服务。华能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制的其他主体提供其他金融服

务所收取的手续费，不高于“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同类型服务价格水平。

（5）华能财务公司应依照协议所载定价原则，双方另行签订的必要的书面

协议和适用法律的规定，及时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制的其他主体支付有

关存款利息、提供有关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

（二）金融服务协议条款的完备性

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已对协议期限、交易类型、交

易额度、定价原则等交易条款进行明确约定，协议条款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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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的执行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5.55亿元1，贷款余额

6,000.00 万元。集团财务公司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资金调拨快捷顺畅，

未发生因集团财务公司头寸不足延迟付款等情况。

三、风险控制指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行情况

公司制定了《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充分考虑了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相关风险，并针对风险制定了应急处置措

施。

公司通过核查集团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照及定期财务报表，

对集团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内蒙古蒙

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通过查验集团财务公司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以及定期财

务报表，对华能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内控、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出具并

披露出具了《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公告》。

四、核查结论

经核查，国泰海通认为：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已

对服务期限、交易类型、交易额度、定价原则等交易条款进行明确约定，协议

条款完备；公司与集团财务公司严格履行协议关于交易类型、交易额度、定价

原则等相关约定，协议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已制定了完善的风险控制措施和风

险处置预案，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执行情况良好；上市公司关于《金

融服务协议》的完备性、协议的执行情况、风险控制措施和风险处置预案的执

行情况信息披露真实。

（以下无正文）

1 存款余额包括存放在华能财务公司的银行存款及在华能财务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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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2025年度执行情况的专项核查意

见》的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王 靓 张 维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日


